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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XXXX申报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试点示范方案》编制提纲
        
一、申报试点示范单位概况
主要包括以下内容：
（一）申报试点示范单位基本情况
申报园区概述成立时间、所在位置、管理机构、范围规模、企业规模、发展方向、运营模式等。
申报企业概述所在地点、企业性质、成立时间、发展历程、涉及领域、所处行业地位、信用情况等。
（二）过去三年主要发展状况
申报园区说明：1.园区总体情况，包括园区年营业收入、纳税、招商引资、土地利用、科技创新、人才培育、智慧园区建设、政策措施等情况；2.园区产业情况，包括主导产业构成，产业集聚发展情况，各产业营业收入及利税，重点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企业生产经营和行业实力情况，公共服务平台投入和产出情况等，以及在两业融合方面已开展的工作及取得的成效等。
申报企业说明：1.企业生产经营数据情况，包括企业营业收入和利润、纳税情况、资产负债情况、带动就业情况等；2.企业业务开展情况，包括收入构成、中间服务投入情况、主营业务所在产业链的环节、在行业影响力、产品市场占有率、科技研发能力、专利和高新技术成果转化能力、平台建设、人才保障、数字化转型情况、对上下游的带动情况、国际化发展情况等，以及企业在两业融合方面已开展的工作及取得的成效等。
（三）过去三年享受政策支持情况
说明近三年享受的国家级和市级全部政策支持情况。
二、申报试点示范单位符合条件说明
（一）请申报园区对示范园区认定条件的符合性进行逐项说明，并提供以下相应的佐证材料。
1.园区运营管理机构的营业执照或行政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等；
2.园区近期和中长期建设发展规划；
3.园区建成后通过有关政府部门验收的证明材料；
4.园区自有物业房地产权证明文件或租赁合同，标明园区四至范围和面积的总平面图；
5.园区入驻企业名单列表，先进制造和现代服务企业名单，园区内主营业务符合北京市两业融合八个重点领域的企业名录，以及以上名录中的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；
6.申报单位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文件材料。
新设园区须提供第2项和第4项，以及拟引进的企业名单，未来3年预计达到认定条件的证明材料。
（二）请申报企业对试点企业认定条件的符合性进行逐项说明，并提供以下相应的佐证材料。
1.领跑型试点企业：单位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；上一年度财务审计报告；细分行业市场占有率证明材料；企业发生研发设计、检验检测、数字化运营管理、品牌建设等服务投入的采购合同及相关真实性支撑材料(包括明细表、发票、合同、银行付款凭证等)。
2.成长型试点企业：荣誉称号证明材料；单位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；近三年度财务审计报告；企业发生研发设计、检验检测、数字化运营管理、品牌建设等服务投入的采购合同及相关真实性支撑材料(包括明细表、发票、合同、银行付款凭证等)。
三、试点示范工作目标
（一）总目标
围绕落实《关于北京市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京发改〔2023〕83号，以下简称《实施意见》）目标要求，阐述两业融合试点示范的总体考虑，提出通过试点示范工作拟达到的总目标，包括预期达到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目标，在促进两业融合发展方面可能取得的创新突破等。
（二）具体目标
在总体目标下，逐项列出通过两年试点示范建设工作拟达到的具体目标。目标应可量化、可考核；确实无法量化的，应明确提出通过先行先试，拟实现的具体创新点和实施效果，包括新业态、新模式等，可复制推广的经验做法等。
（三）示范作用
阐述试点示范发挥的示范作用，包括但不限于促进自身转型升级和破解发展瓶颈问题，探索两业融合发展业态、模式和路径，引领带动行业和区域产业发展，推动“五子”联动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，打响“北京智造”“北京服务”品牌，助力构建具有首都特点的现代化经济体系等方面。
四、试点示范工作安排
对照《实施意见》中提出的重点领域及任务要求，明确说明拟实施的主要任务。主要任务需体现三个方面内容：
（一）开展试点示范工作概述
围绕《实施意见》中明确重点领域，阐明试点示范建设工作内容、主要举措等。
（二）试点示范项目建设计划
基于试点示范工作主要任务，进一步提出相关具体项目建设计划，对项目主要建设内容、建设方案、试点示范意义等加以详细说明，明确建设主体，并对建设投资进行估算。
（三）试点示范工作进度计划
对重点工作内容明确时间节点和预估进度等。
（四）组织安排
组织领导试点示范工作推进的责任单位或机构、相关工作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等。

